
质 疑 回 复 

 

一、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

质疑供应商:_北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 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2号 19层   邮编: 100080 

联系人:黄勇 

联系电话:  18902299466    

授权代表:黄勇 

联系电话:18902299466 

邮箱: huangyong01@founder. com. cn  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2号 19层  邮编: 100080  

 

二、被质疑人 

采购代理机构：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； 

地  址：泸州市江阳区佳乐世纪城（金融商业中心）7号楼 2301

号； 

联系人：张女士； 

联系方式：0830-3161022； 

 

质疑人认为“江阳区妇幼保健院信息化系统建设服务采购项

目，项目编号：“zjg2020121197”的招标文件使其合法权益受

到损害，于 2020年 12月 28日向我司递交完整的书面质疑书，



我司于 2020年 12月 28日依法予以受理。现针对贵单位提出的

质疑内容，现作出如下回复： 

质疑事项 1:关于招标文件评分标准里综合实力部分，要求

提供投标人或所投应用软件的制造商获得国际.DICOM.标准中国

委员会会员证书 DICOM标准并非国家医疗信息化强制要求内容，

并且证书提供机构并非国内官方机构，而是国际 DICOM标准中国

委员会机构，不可指定检测机构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分因素,如果

把指向性的要求作为评分内容，此条存在排斥潜在投标人或投标

人，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 

质疑事项 1 回复： 

     针对质疑已对招标文件的相应内容进行调整，详见 2020年

12 月 29日挂网的更正公告。 

质疑事项 2:关于招标文件评分标准里信誉认证部分，通过中

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企查查等官方公开信息渠道查询，其中部分著

作权存在严重倾向性和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。 

(1)医学信息海量数据云存储系统只有两家厂商具备此项要

求，分别为易联众和蓝网公司(详见图 1)，蓝韵公司是蓝网公司

的前身，本身是同一家公司，不足 3个厂商满足要求。因此存在

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或者供应商，属于以不合

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。 

图 1： 



 

(2)数字视频远程教学工作站软件只有一家厂商具备些项要 

求，为蓝网公司(详见图.2),蓝韵公司是蓝网公司的前身，本身

是同一家公司，不足 3个厂商满足要求。因此存在限定或者指定

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或者供应商，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

斥潜在投标人或煮投标人。 

图 2: 

 



(3)电子产检本系统只有两家厂商具备此项要求，为京柏医疗 

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(详见图 3)不足 3 个厂商满足要求。 

因此存在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..商标、品牌或者供应 

商，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。 

图 3: 

 

（4）艾梅乙筛查管理系统只有两家厂商具备此项要求，为京柏

医疗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(详见图 4)，不足 3个厂商满足要求。

因此存在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或者供应商，属

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。 

图 4： 

 



质疑事项 2 回复： 

     针对质疑已对招标文件的相应内容进行调整，详见 2020年

12 月 29日挂网的更正公告。 

质疑事项 3:关于招标文件评分标准里信誉认证部分，通过

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企查查等官方公开信息渠道查询，其中部分

著作权存在严重倾向性和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，此项目为

全院整体信息化建设项目，PACS.只是其中的系统之.大量的要求

提供医学影像系统相关著作权，并未提及基础业务系统 HIS、信

息平台系统.(互联互通评审重点软件系统)著作权要求，招标系

统评分比重失调，有严重的操控性倾向，如果把指向性的要求作

为评分内容，此条存在排斥潜在投标人或投标人，属于以不合理

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 

质疑事项 3 的回复： 

    采购单位全院的整体信息化建设，基础业务系统 HIS 和信息

平台（互联互通）是基础，国内行业绝大多数厂家都具备了相应

著作权，采购单位的需求远不止基础的软件系统，需甄选出符合

医院信息化建设要求的产品。而 PACS 系统作为 HIS系统的一部

分，在本次招标范围中是需要与外部医疗硬件设备对接的软件系

统，存在软件接口对接或二次开发的可能性，因此采购人结合自

身实际情况设置该项评审因素目的是为了避免以后在使用软件

产品中产生任何的法律纠纷，使医疗硬件设备与软件系统能平稳

衔接，保证医院业务的顺利开展。且本项仅作为加分项，而非实



质性要求。 

    综上所述，本项质疑不成立。特此函复！ 

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 

2021 年 01月 0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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